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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节 合同协议书

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(采购人) 北京市潮白河管理水务综合保障—后勤服

务项目(项目名称)经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(采购单位)以

11000024210200081417-XM001 号招标文件在国内公开招标。经评标小组评定北京

弘景丽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供应商。甲、乙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，签

署本合同。

1.合同文件

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应该认为是一个整体，彼此相互解释，相

互补充。为便于解释，组成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支配地位的次序如下：

a.本合同书

b.中标通知书

c.补充协议

d.响应文件（含澄清文件）

e.招标文件（含招标补充文件）

2.服务内容

本项目共需食堂服务人员 20 人，汽车驾驶员 2 人，为潮白河管理处机关、

基层单位等 5 个食堂提供食堂餐饮服务，承担职工食堂的菜品制作、食堂卫生保

洁及汽车驾驶等工作。

3.合同总价

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：贰佰壹拾柒万柒仟陆佰陆拾肆元整（小写：

2177664.00 元）

4.付款方式

本合同的付款方式为：电汇

5.本合同履行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24 年 05 月 0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地点：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向阳东街 6 号

6.合同的生效

本合同经双方全权代表签署、加盖单位印章并由乙方递交履约保证金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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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节 合同条款

第一条 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北京市潮白河管理处水务综合保障—后勤服务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位置：北京市潮白河管理处机关及直属基层闸、站、所。

第二条 乙方提供服务的内容、要求

（一）乙方提供服务的内容

通过后勤服务保障，满足机关、基层单位 172 名职工就餐及业务出行需求，确

保餐饮服务供应合理、安全，承担职工食堂的菜品制作、食堂卫生保洁等工作。

（二）乙方提供服务的人员要求

1.人数要求：职工食堂管理员 1名，职工食堂厨师 17 名，职工食堂伙工 2名，

汽车驾驶员 2名，合计工作人员 22 名。

2.人员条件，人员年龄要求18周-55周岁，均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健康证。

第三条 合同期限

2024 年 05 月 0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第四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

（一）合同价款

1.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：贰佰壹拾柒万柒仟陆佰陆拾肆元整（小写：

2177664.00 元）

2.前述合同总价为固定总价、含税唯一价，已包含了乙方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

所有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及管理费等；

3.除非经协商一致、甲乙双方可以就合同总价变更达成书面协议以外，本合同

履行期内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前述合同总价进行调整或变更；

4.具体合同总价明细详见附件 1《投标报价清单》。

5.乙方须按本年度成交价格相应的比例，负责支付上一年度实施单位在本年度

提供服务的费用；确定下一年度实施单位前，乙方继续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延长其

服务期限，直至下一年度实施单位进场前一日止。

本合同总价款是以 2024 年 1 月 1 日为开工时间计算的费用。本年度合同签订

前由上年度实施单位延续服务。原实施单位服务费用由中标人支付。承包人应在合

同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将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生效之日期间的服务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